附件1：
杭锦后旗2025年自治区第二批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

一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资金793.4万元（自治区第二批413万元，市级380.4万元）用于：
1.杭锦后旗乡村公益性岗位1-6月补助项目211.32万元（市级资金）；
2.杭锦后旗防贫保险项目60万元（市级资金）；
3.2025年春季和秋季雨露计划项目11万元（市级资金），项目结余资金用于杭锦后旗乡村振兴设施农业产业园二期建设项目；
4.杭锦后旗头道桥镇庭院经济发展项目25万元（自治区第二批资金）；
5.杭锦后旗二道桥镇庭院经济发展项目25万元（自治区第二批资金）；
6.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奖补类项目457.08万元（自治区二批359万元，市级98.08万元）；
7.项目管理费4万元（自治区第二批资金）。
二、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市级配套资金155万元用于：
杭锦后旗光伏帮扶电站建设项目。
根据巴彦淖尔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扶持嘎查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256号），杭锦后旗自治区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个，计划扶持壮大头道桥镇联增村、团结镇联合村、陕坝镇满天红村集体经济。市级配套资金中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4个50万元，自治区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个105万元。
三、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6万元用于：
杭锦后旗光伏帮扶电站建设项目。
四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291.15万元。
具体项目待市财政局批复后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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